

陕食药监函〔2018〕200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353号建议答复的函

陈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平利绞股蓝列入地方特色食品管理助力脱贫攻坚的建议》（第353号）收悉。

衷心感谢您对我省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对您关注民生、心系百姓深表敬意。您提出将平利绞股蓝列入地方特色食品进行管理的建议非常好，我们对您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由于将绞股蓝列入食品原料的审查和审批权在卫生计生部门，现就我们了解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答复如下：

一、根据《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号）第四条“新食品原料应当经过国家卫生计生委安全性审查后，方可用于食品生产经营”和第五条第一款“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新食品原料安全性评估材料的审查和许可工作”、“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食品原料技术审评机构负责新食品原料安全性技术审查，提出综合审查结论及建议”。

因此绞股蓝须经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后方可纳入新食品原料。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第三十七条“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组织审查；对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准予许可并公布；对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

    因此绞股蓝只有经卫生计生政部门批准纳入新的食品原料以后方可申请食品生产许可。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继续予以监督和理解。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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